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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公司子公司，详见“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 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余额：1,226,620万元
● 为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不存在反担保或担保逾期的情形
一、 担保情况概述
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年 3月 30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

议、于 2021年 6月 25日召开了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均审议通过了《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预
计 2021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情况的议案》，即公司可以在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等事项
时对其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上限为 2,750,000 万元，且董事会授权总裁办公会等决定公司前述每一笔
担保的具体事宜，并根据公司实际经营需要，具体调整公司对各级子公司及子公司之间的担保额度
以及代表董事会签署有关法律文件（以下简称“2021年度担保授权”）。 独立董事对 2021 年度担保授
权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详见公司于 2021年 3月 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海尔智家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预计 2021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情况的公告》（编号：临 2021-019）。

二、 担保进展情况
自前述股东大会批准 2021 年度预计担保授权额度之日（即 2021 年 6 月 25 日）起至本公告披露

之日，公司（或公司子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序号 被担保子公司名称 提供担保的金额余额

1 Haier Singapore Investment Holding Pte. Ltd. 524,737

2 Haier Europe Appliance Solutions S.P.A. 199,958

3 Haier New Zealand Investment Holding Company Limited 122,609

4 Candy Hoover GROUP SRL 71,721

5 Harvest International Company 34,221

6 Haier Shareholdings(Hong Kong) Limited 57,377

7 海尔电器集团有限公司 212,347

8 青岛海尔空调器有限总公司 3,650

合计 1,226,620

注：上述担保金额涉及外币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 2021 年 12 月 15 日外汇汇率折算。 下
同。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在 2021年担保授权项下，公司（或公司子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余额
为 1,226,620万元。 公司不存在为关联方及其他第三方提供担保的情况。

三、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 被担保人基本信息

序号 被担保子公司名称 持 股 比 例
（%） 注册地点 法定代表人 经营范围

1 Haier Singapore Investment Holding Pte. Ltd. 100 新加坡 / 控股公司

2 Haier Europe Appliance Solutions S.P.A. 100 意大利 / 家电销售

3 Haier New Zealand Investment Holding Company
Limited 100 新西兰 / 控股公司

4 Candy Hoover GROUP SRL 100 意大利 / 家电销售及制造

5 Harvest International Company 100 开曼 / 控股公司

6 Haier Shareholdings(Hong Kong) Limited 100 香港 / 控股公司

7 海尔电器集团有限公司 100 百慕大 / 制造及销售洗衣机、
热水器等

8 青岛海尔空调器有限总公司 100 青岛市 王友宁 制冷、空调设备制造
等

（二） 被担保人财务状况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2020年度），前述被担保人的基本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被担保子公司名称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流动负债 银行借款 净资产
资 产
负 债
率

营业收入

1 Haier Singapore Investment Holding
Pte. Ltd.

2,076,985.4
3

1,423,948.
87

1,061,619.4
2

977,367.9
1

671,136.
06 69% 1,267,459.

06

2 Haier Europe Appliance Solutions S.P.
A.

1,391,367.0
6

1,345,076.
20 925,004.05 714,059.6

3
46,290.8
6 97% 1,095,383.

45

3 Haier New Zealand Investment
Holding Company Limited 746,673.52 551,019.03 317,679.85 258,836.6

5
195,654.
50 74% 622,952.0

9

4 Candy Hoover GROUP SRL 595,745.40 545,174.34 464,780.04 106,872.4
7

50,571.0
6 92% 788,128.7

2

5 Harvest International Company 745,274.70 724,122.05 49,832.88 - 21,152.6
5 97% -

6 Haier Shareholdings (Hong Kong)
Limited

4,128,619.0
3 752,545.12 81,195.01 80,250.00 3,376,07

3.91 18% -

7 海尔电器集团有限公司 5,323,997.8
2

2,312,602.
59

2,162,785.5
0

218,952.9
0

3,011,39
5.23 43% 8,122,654.

12

8 青岛海尔空调器有限总公司 572,544.07 23,703.60 14,864.77 - 548,840.
47 4% 23,828.78

截至 2021年 9月 30日（/2021年 1-9月），前述被担保人的基本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被担保子公司名称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流动负债 银行借款 净资产
资 产
负 债
率

营 业 收
入

1 Haier Singapore Investment Holding Pte.
Ltd.

2,061,906.5
0

1,330,603.
07

976,438.2
4

971,048.6
7

731,303.
43 65% 1,111,75

5.22

2 Haier Europe Appliance Solutions S.P.A. 1,425,341.8
8

1,402,000.
60

1,148,45
3.00

817,320.7
5

23,341.2
8 98% 960,622.

33

3 Haier New Zealand Investment Holding
Company Limited 749,894.64 432,887.93 201,592.2

7
142,996.2
4

317,006.
71 58% 549,351.

07

4 Candy Hoover GROUP SRL 799,940.20 732,529.81 678,322.2
0

218,032.3
2

67,410.3
9 92% 758,686.

84

5 Harvest International Company 744,931.40 721,559.41 632,974.1
9 - 23,371.9

9 97% -

6 Haier Shareholdings(Hong Kong) Limited 4,100,041.3
9 732,611.24 61,865.03 60,197.60 3,367,43

0.15 18% -

7 海尔电器集团有限公司 5,554,217.1
0

2,096,942.
47

1,942,58
6.85

216,591.0
0

3,457,27
4.63 38% 7,373,55

4.67

8 青岛海尔空调器有限总公司 621,779.50 36,010.41 27,800.01 - 585,769.
09 6% 21,454.9

5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四、 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前述担保涉及的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序
号 被担保人 债权人 担保方式 担保类型 担保期限 担保金额

1
Haier Singapore
Investment Holding
Pte. Ltd.

美国银行 连带责任保证 借贷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之
后两年 38,107

2
Haier Singapore
Investment Holding
Pte. Ltd.

星展银行 连带责任保证 借贷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之
后 6个月 178,405

3
Haier Singapore
Investment Holding
Pte. Ltd.

ING Bank N.V.
Singapore Branch 连带责任保证 借贷 自签发之日起 36个月 35,861

4
Haier Singapore
Investment Holding
Pte. Ltd.

ING Bank N.V.
Singapore Branch 连带责任保证 借贷 自签发之日起 36个月 107,582

5
Haier Singapore
Investment Holding
Pte. Ltd.（注 1）

ING Bank N.V.
Singapore Branch 连带责任保证 借贷 自签发之日起 48个月 0

6
Haier Singapore
Investment Holding
Pte. Ltd.

民生银行 连带责任保证 借贷 主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
届满之日起 3年 164,783

7
Haier Europe
Appliance Solutions
S.P.A.

ICBC (Europe) S.A.,
Milan Branch 及意大利
圣保罗银行

连带责任保证 借贷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之
后 24个月 199,958

8
Haier Europe
Appliance Solutions
S.P.A.（注 2）

ICBC (Europe) S.A.,
Milan Branch 及 Natixis
S.A. Milan Branch

连带责任保证 借贷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之
后 24个月 0

9
Haier New Zealand
Investment Holding
Company Limited

星展银行 连带责任保证 借贷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之
后 6个月 122,609

10 Candy Hoover
GROUP SRL

ING Bank N.V. Milan
Branch 连带责任保证 借贷 自签发之日起 24个月 71,721

11 Harvest International
Company / 连带责任保证 H 股 CB

担保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之
后两年 34,221

12 Haier Shareholdings
(Hong Kong) Limited 瑞穗银行 连带责任保证 借贷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之

后 3个月 57,377

13 海尔电器集团有限
公司 星展银行 连带责任保证 借贷 持续性担保， 至被担保

主债权被完全清偿之日 212,347

14 海尔电器集团有限
公司（注 3） 星展银行 连带责任保证 借贷 持续性担保， 至被担保

主债权被完全清偿之日 0

15 青岛海尔空调器有
限总公司 国开行 连带责任保证 收益补足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之

后两年 3,650

注 1、2、3：前述担保合同项下担保本金金额分别为 2亿欧元、2 亿欧元、26 亿港元，因对应贷款尚
未发放，其担保余额为 0。

五、 累计担保数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及公司全资、控股子公司等对子公司担保总额为 1,226,620万元，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8.4%。 除此之外，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对外担保，亦不存在逾期担
保的情形。

特此公告。

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16 日

证券代码：605009 证券简称：豪悦护理 公告编号：2021-093

杭州豪悦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至 5%以下

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不涉及公司控制权变化。
●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温州瓯泰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从

5.42763%减少至 4.97182%，不再是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
●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杭州豪悦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16 日收到公司

股东温州瓯泰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温州瓯泰”）发来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现将其有
关权益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 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
义务人基
本信息

名称 温州瓯泰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地址 浙江省南麂镇美龄宫(南麂柳成山庄 1894室)

权益变动时间 2021/11/30-2021/12/16

权益变动
细节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集中竞价交易 2021/11/30-2021/12/16 人民币普通股 128,559 0.08043%

大宗交易 2021/11/30-2021/12/16 人民币普通股 600,000 0.37538%

合计 - - 728,559 0.45581%

注：
1、 若出现合计数与所在行或列数值合计尾数差异，及比例计算差异，均系四舍五入所致。
2、 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 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被限

制转让的情况。
3、 本次变动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本所业务规则等相

关规定情形及其相关承诺。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2021年 9 月 15 日，公司披露了《杭州豪悦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 5%以上大股东及部

分董监高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1-058）。 温州瓯泰因自身运营需求，计划通过集中竞价、
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 6,357,532 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4%（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若
发生派发红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减持股份数量、股权比例将进
行相应调整）。 其中，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将于本减持计划披露之日起 15个交易日之后的 3个
月内进行，减持期间为 2021 年 10 月 15 日至 2022 年 1 月 14 日，且在任意连续 60 日内，减持股份的
总数不超过 1,589,383股，即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将于本减持计划
披露之日起 3个交易日后的 3个月内进行， 减持期间为 2021年 9月 22日至 2021年 12 月 21 日，且
在任意连续 60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 3,178,766股，即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

2021年 11月 30日至 2021年 12月 16日期间， 温州瓯泰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
128,559股，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 600,000 股，合计减持公司股份 728,559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0.45581%。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后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温州瓯泰
合计持有股份 8,675,428 5.42763% 7,946,869 4.97182%

其中： 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股份 8,675,428 5.42763% 7,946,869 4.97182%

注：
1、 若出现合计数与所在行或列数值合计尾数差异，及比例计算差异，均系四舍五入所致。
2、公司于 2021年 11月 22日在中登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公司 2021年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

制性股票所涉及权益的登记工作，本次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158,938,300 股增加至
159,838,300股。

3、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三、所涉及后续事项
1、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

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本次权益变动涉及信息披
露义务人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内容详见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披露的《简式权
益变动报告书》。

3、本次权益变动系股东温州瓯泰履行其于 2021 年 9 月 15 日披露的减持计划（公告编号：2021-
058），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仍处于减持计划期间。 公司将督促其严格执行减持相关规定，并
及时向投资者披露相关信息，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杭州豪悦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17 日

杭州豪悦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杭州豪悦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豪悦护理
股票代码：605009
信息披露义务人：温州瓯泰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浙江省南麂镇美龄宫(南麂柳成山庄 1894室)
通讯地址：浙江省南麂镇美龄宫(南麂柳成山庄 1894室)
股份变动性质：集中竞价交易与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签署日期：2021年 12月 16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

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 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编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 息披露义务人

合伙协议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 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

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的规定，本 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
航天宏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 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外， 没有委托或者
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 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对其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本权益变动报告书中，除非另有所指，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具有以下含义：

豪悦护理、上市公司、公司 指 杭州豪悦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温州瓯泰 指 温州瓯泰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本报告、本报告书 指 杭州豪悦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次权益变动 指
温州瓯泰投资企业（有限合伙）通过集中竞价交易与大宗交易方式合
计减持公司股份 728,55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45581%，减持后股份
比例低于 5.00%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温州瓯泰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 浙江省南麂镇美龄宫(南麂柳成山庄 1894室)

成立日期 2017年 6月 21日

经营期限 2017-06-21 至 无固定期限

注册资本 人民币 5210万元

执行事务合伙人 杭州兆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329MA296LW88A

通讯地址 浙江省南麂镇美龄宫(南麂柳成山庄 1894室)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股权投资；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

姓名 职务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 他国家和地区的
永久居留权

薛青锋 董事长兼总经
理 男 中国 中国 否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 5％以上发行在外的股份的 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境内、境外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5%以上的

发行在外的股份。
第三节 权益变动的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原因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基于自身运营需求减持公司股份。
二、未来十二个月内持股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于 2021年 9月 15日通过上市公司对外披露了《杭州豪悦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持股 5%以上大股东及部分董监高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1-058）。 温州瓯泰因自
身运营需求，计划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 6,357,532 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4%（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若发生派发红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
项，减持股份数量、股权比例将进行相应调整）。 其中，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将于本减持计划披
露之日起 15个交易日之后的 3个月内进行，减持期间为 2021年 10月 15日至 2022年 1 月 14 日，且
在任意连续 60 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 1,589,383 股，即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通过大宗
交易方式减持的，将于本减持计划披露之日起 3 个交易日后的 3 个月内进行，减持期间为 2021 年 9
月 22日至 2021 年 12 月 21 日，且在任意连续 60 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 3,178,766 股，即不超
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上述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12 个月内无增持公司股份的计划。 第四节 权益变动

方式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权益的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 8,675,42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42763%，其中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8,675,428股。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温州瓯泰持有公司股份 7,946,869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4.97182%。

二、 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于 2021年 11月 30日至 2021年 12月 16日期间， 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合计

减持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28,559股，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600,000
股，合计减持公司股份 728,55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45581%。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元/
股）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温州瓯泰投
资企业（有限
合伙）

集中竞价
交易 2021/11/30-2021/12/16 52.75-57.35 128,559 0.08043%

大宗交易 2021/11/30-2021/12/16 54.29-55.96 600,000 0.37538%

合计 728,559 0.45581%

三、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义务披露人拥有公司股份的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合计持有股份 8,675,428 5.42763% 7,946,869 4.97182%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
份 8,675,428 5.42763% 7,946,869 4.97182%

注：
1、 若出现合计数与所在行或列数值合计尾数差异，及比例计算差异，均系四舍五入所致。
2、公司于 2021年 11月 22日在中登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公司 2021年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

制性股票所涉及权益的登记工作，本次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158,938,300 股增加至
159,838,300股。

四、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是否存在任何权利限制，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被质
押、冻结等情况

1、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温州瓯泰持有公司的股份均为无限售流通股。
2、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温州瓯泰持有公司的股份无对外质押、冻结等权利限制的情况。
第五节 前 6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除本报告书披露的减持信息外，自本被告书签署之日前六个月内，信息披露 义务人自 2021 年

10 月 29 日开始减持公司股票，至 2021 年 11 月 11 日发生买入股票操作 3 笔，累计数量 6000
股，成交金额累计 323,739 元。

瓯泰投资表示：系工作人员在操作其证券账户卖出股票过程中，误将卖出公司股票操作为买入
公司股票，本次短线交易行为系误操作造成，不具有短线交易的主观故意。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 关信息进行了如

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及相关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 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 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2、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
3、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本报告书 ；
4、本次权益变动交易凭证。
二、 备查文件置备地点
本报告书全文及上述备查件备置于杭州豪悦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供投资者查阅，具

体查询地址如下；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凤都路 3号
联系人：范嘉琦
电话：0571-26391818
传真：0571-26291817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杭州豪悦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
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杭州市余杭区瓶窑凤都路 3号

股票简称 豪悦护理 股票代码 605009

信息披露义务人
名称

温州瓯泰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浙江省温州市泰顺县罗阳镇南大
街 185号 2楼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但持股
人发生变 化□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 人
是否为上市 公司
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
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有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
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大宗交易）

信息披露义务人
披露前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占
上市公司已发行
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持股数量：8,675,428
持股比例：5.42763%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及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变动数量：728,559股 变动比例：0.45581%
变动后持股数量：7,946,869股 变动后持股比例：4.97182%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拟于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在此前 6 个月是
否在二级市场买
卖该上市公司股
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
控制人减持时是
否存在侵害上市
公司和股东权益
的问题

不适用

控股股东或实际
控制人减持时是
否存在未清偿其
对公司的负债，未
解除公司为其负
债提供的担保，或
者损害公司利益
的其他情形

不适用

本次权益变动是
否取得批准 不适用

是否已得到批准 不适用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签章）： 温州瓯泰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委托代表（签字）：薛青锋

签署日期：2021 年 12 月 16 日

证券代码：688268 证券简称：华特气体 公告编号：2021-052

广东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上市流通的股份数量为 1,500,000 股，限售期为 24 个月。 本公司确认，上市流通数量为

该限售期的全部战略配售股份数量。
● 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1年 12月 27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于 2019年 11月 27日出具的《关于同意

广东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2562 号），同意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公司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30,000,000股，
并于 2019年 12月 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行完成后总股本为 120,000,000股，其中有
限售条件流通股 92,772,892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7,227,108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限售股，限售股股东为中信建投投资有限
公司， 限售期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24 个月， 数量为 1,500,000 股， 占公司目前股本总数的
1.2500%，将于 2021年 12月 27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限售股，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形

成至今，公司未发生因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导致股本数量变化的情况。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股，配售对象中信建投投资有限公司就股份

上市流通作出的相关承诺如下：中信建投投资有限公司本次跟投获配股票的限售期为 24 个月，限售
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中信建投投资有限公司严格履行了股份锁定承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
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本次上市流通限售股份股东严格履行了所作出的股份锁定承诺。 本

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

（试行）》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等均符合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有关规则和股东承诺。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华特气体关于本次
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华特气体本次战略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 1,500,000股，占公司目前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1.2500%。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1年 12月 27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股
数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
数量（股）

剩余限 售股
数量（股）

1 中信建投投资有限公司 1,500,000 1.2500% 1,500,000 0

合计 1,500,000 1.2500% 1,500,000 0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限售期（月）

1 战略配售股份 1,500,000 24

合计 1,500,000 /

六、上网公告附件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限售股上

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17 日

证券代码：002459 证券简称：晶澳科技 公告编号：2021-137

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接到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深圳市华建盈富投
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华建盈富”）通知，华建盈富将其所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质押及解除质
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 东 名
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股
份数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 否
为 限
售股

是 否
为 补
充 质
押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质 押
用途

深 圳 市
华 建 盈
富 投 资
企业（有
限合伙）

否 6,111,112 4.32% 0.38% 否 否 2021.12.14 2022.3.11
五 矿 证
券 有 限
公司

偿 还
借款

深 圳 市
华 建 盈
富 投 资
企业（有
限合伙）

否 1,350,000 0.95% 0.08% 否 否 2021.12.14 2022.12.13

北 京 大
兴 九 银
村 镇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亦 庄
支行

补 充
流 动
资金

深 圳 市
华 建 盈
富 投 资
企业（有
限合伙）

否 1,450,000 1.03% 0.09% 否 否 2021.12.14 2022.12.14

北 京 大
兴 九 银
村 镇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补 充
流 动
资金

二、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
股份数量（股）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深圳市华建
盈富投资企
业 （有限合
伙）

否 820,000 0.58% 0.05% 2019.6.3 2021.12.15
中信建投证
券股份有限
公司

三、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基本情况
截至 2021年 12月 15日，上述股东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 股 数 量
（股）

持 股 比
例

累计质押/冻
结/拍卖等数
量（股）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 结 数 量
（股）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 结 数 量
（股）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深圳市华建
盈富投资企
业 （有限合
伙）

141,431,000 8.84% 101,401,114 71.70% 6.34% 0 0% 0 0%

注：华建盈富就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已作出承诺：“在本次重
组之前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本次交易完成后至本次重组完成后 36个月内将不以任何方式进行
转让，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方式转让，也不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持有的上
市公司股份。 ”

四、备查文件
1、五矿证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初始交易协议书；
2、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3、中信建投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客户申请书（补充交易）。
特此公告。

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16 日

证券代码：002180 证券简称：纳思达 公告编号：2021-125

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3、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本次股

东大会审议的全部议案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
及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含本数）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二、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1年 12月 16日（星期四）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1年 12月 16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21年 12月 16日上午 9:15 至 9:25, 9:30 至 11:30，和下午 13:00 至 15:00；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 12 月 16 日上午 9:15 至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
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珠海市香洲区珠海大道 3883号 01栋 7楼公司会议室
4、召集人：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兼总经理 严伟先生
6、股权登记日：2021年 12月 13日（星期一）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11 人， 代表股份数为

526,745,97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1.9643%。 截至 2021年 12月 13日，本公司共有股东人数 18,783
名，其中机构股东人数 4,172名，个人股东人数 14,611名（不包含融资融券股东人数）。

2、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6 人，代表股份数为 516,779,862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41.1704%。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经由深圳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认证，根据深圳证

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5人，代表公司股份数为 9,966,108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 0.7940%。

4、中小投资者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7人， 代表公司股份

数为 12,646,20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0074%。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股东代表及股东代理人

2人，代表公司股份数为 2,680,1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2135%；
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股东代表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5人，代表公司股份数为 9,966,108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 0.7940%。
5、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的议案及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526,745,97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12,646,208 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张雅利、徐悦
3、结论意见：基于上述事实，本所及经办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

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纳思达股份有限公

司 2021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676 证券简称：顺威股份 公告编号：2021-051

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部分股份

司法拍卖完成过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顺威股份”）持股 5%以上股东文细棠先生

持有的 60,947,010股公司股份已于 2021年 8月 15日被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进行司法拍卖（以
下简称“本次司法拍卖”）。 公司于 2021年 12月 16日接到第一大股东广州开发区智造产业投资有限
公司的通知并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网上查询获悉， 上述股份中的
27,827,010股公司股份已完成过户登记手续。 具体情况如下：

一、 本次司法拍卖股份概述
因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文细棠犯操纵证券市场罪一案，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1 年 8

月 14 日至 2021 年 8 月 15 日在阿里拍卖网络平台公开拍卖文细棠先生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60,947,010 股。 最终由广州开发区智造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以最高应价胜出“文细棠名下顺威股份
27,827,010 股股票（证券名称：顺威股份，证券代码：002676）”及“文细棠名下顺威股份 33,120,000 股
股票（证券名称：顺威股份，证券代码：002676）”共 2个项目，合计 60,947,010股顺威股份，详见公司于
2021年 8月 16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股份被司法拍卖的进展公告》（公告编
号：2021-032）。

二、 本次司法拍卖股份进展情况
2021年 12月 16日，公司接到第一大股东广州开发区智造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的通知并通过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网上查询获悉，广州开发区智造产业投资有限公司通过上海
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司法拍卖途径竞得的 60,947,010股中“文细棠名下顺威股份 27,827,010股股票
（证券名称：顺威股份，证券代码：002676）”项目涉及的 27,827,010 股公司股份于 2021 年 12 月 15 日

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过户登记手续。
上述 27,827,010股公司股份于 2021年 12月 6日以担保证券划拨方式从招商证券融资融券专用

账户转出， 并于 2021年 12月 7日被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司法冻结。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上述
27,827,010股公司股份的司法冻结情况已解除。

三、 其他相关说明及风险提示
1.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文细棠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33,12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60%，上述

股份已被司法冻结。公司日常经营及生产活动正常，文细棠本次所持公司股份 27,827,010股被司法拍
卖并完成过户事项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影响。

2.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广州开发区智造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160,724,241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22.32%，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本次司法拍卖剩余的 33,120,000 股公司股份已取得司法机
关出具的拍卖成交裁定书，仍在办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最终能否成功以实际过户完成为准。 若上述
司法拍卖股份全部完成过户后， 广州开发区智造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将持有公司股份 193,844,241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26.92%，将成为公司控股股东。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并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3. 本公司已通过电话、短信、微信以及通过联系其家属等方式试图通知信息披露义务人文细棠
本人，提示其依法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等义务。 截至目前，公司仍未能联系上文细棠本人。 信息披露
义务人文细棠是否按照规定编制和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本公司无法判断，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
准，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四、 报备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名单》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特此公告。

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17 日

证券代码：300099 证券简称：精准信息 公告编号：2021—073

尤洛卡精准信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为尊重中小股东利益，提高中小股东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事项的参与度，本次股东大会对中

小股东进行单独计票，中小股东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
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尤洛卡精准信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于 2021年 12月 1日以公

告形式向公司全体股东发出《关于召开 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12 月 13 日以临时
公告形式向公司全体股东发出《关于召开 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2、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于 2021年 12月 16日 14:30召开。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1 年 12 月 16 日 9:15—9：

25，9：30—11:30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1年 12
月 16日 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泰安市高新区凤祥路以西规划支路以北，尤洛卡国家地方联合工
程研究中心二楼会议室。

5、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黄自伟。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公司章

程》及《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的有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真实、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公司总股本为 667,335,255股，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667,335,255股。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61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为 219,744,967 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9287%。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

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 255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为 11,940,94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893%。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6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为 207,804,019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1394%。
3、网络投票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55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为 11,940,948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893%。
4、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通过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形成如下决议：
议案 1.00 审议通过关于对控股子公司北京富华宇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017年增资协议相关内

容变更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210,921,55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5.9847％；反对 8,786,81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3.9986％；弃权 36,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67％。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3,117,53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6.1079％；反对
8,786,81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3.5856％；弃权 36,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065％。

关联股东均已回避表决。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德恒（济南）律师事务所指派宫香基律师、胡琦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

出具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

序、表决结果以及形成的会议决议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恒（济南）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尤洛卡精准信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尤洛卡精准信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16 日

证券代码：001209 证券简称：洪兴股份 公告编号：2021-039

广东洪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前三季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广东洪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前三季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21 年 12 月 9 日召开的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情况
1、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2021年前三季度利润分配方案具体内容为：以总股本 93,944,800股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5.00 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红利 46,972,400.00 元（含
税）。 本次利润分配后尚未分配的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本次利润分配不送红股，也不进行资本公
积金转增。

2、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的原则为现金分红总额不变，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
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分配方案的实施时间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 2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21年前三季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93,944,8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 10股派 5.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 QFII、RQFII 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
证券投资基金每 10股派 4.50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
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
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
按 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 个月（含 1 个月）以
内，每 10 股补缴税款 1.000000 元；持股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每 10 股补缴税款 0.500000
元；持股超过 1年 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1年 12月 23日，除权除息日为：2021年 12月 24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21 年 12 月 23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A 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21 年 12 月 24 日通过

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首发前限售股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六、调整相关参数
郭少君、柯国民、郭静君、周德茂、郭璇风、郭秋洪、郭静璇、汕头市润盈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汕头市周密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黄政生、程胜祥和刘根祥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招股说明书》中承诺：“本人（本企业）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
（期间发行人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按照有关规定对发行价进
行相应调整）。 ”在本次权益分派后，将对上述股东的承诺最低减持价格做相应调整。

七、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广州市越秀区天河路 45号粤能大厦 4楼
咨询联系人：刘根祥、黄丹旎
咨询电话：0754-87818668
传真电话：0754-87818668
电子邮箱：gdhx@hongxingmail.com
八、备查文件
1、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广东洪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17 日


